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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中国内地：《关于发布第六批出口商品技术指南的公告》  
商务部于2月2日发布了上述《公告》，当中包括化妆品标签管理、童车、儿童服装、羊绒制品、铜管材、稀土新材料制品及
小型家用电器等十项出口商品技术指南。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c/201002/20100206775688.html 
 
中国内地：关于建筑企业所得税徵管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就跨地区经营建筑企业所得税的徵收管理问题发出通知。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tid.gov.hk/s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ic/asia/2010/ci782010.html 
 
中国内地：关于化妆品命名规定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化妆品命名规定》，有关规定自 2010年2月5日起实施。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tid.gov.hk/s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ic/asia/2010/ci772010.html 
 
阿根廷：阿根廷业界申请对中国的部份产品启动反倾销调查 
商务部表示，阿根廷工业及旅游部于2月4日称已收到该国业界请求，要求对原产于中国的手动高速钢直锯片启动反倾销调查。
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http://gpj.mofcom.gov.cn/aarticle/d/e/f/g/201002/20100206780446.html  
 
加拿大：对源自或从中国内地出口的若干塑胶或橡胶鞋底的防水鞋履实施的反倾销行动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于2010年2月2日发出公告(LE-2009-004)，宣布(i)对源自或从中国内地出口的若干塑胶或橡胶鞋底的防
水鞋履实施的反倾销税令将于2010年12月6日届满；(ii)任何人士如要求或反对就反倾销税令展开届满期覆核，须于2010年
2月22日前向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呈交书面文件；以及(iii)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将于2010年3月 24日发出裁决，决定是否
有理据展开届满期覆核 。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tid.gov.hk/s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ic/americas/2010/ci692010.html 
 
欧洲联盟：高度关注物质(SVHC)最新筛选名单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最近修订了高度关注物质(SVHC)的筛选名单，加入了14种物质。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tid.gov.hk/s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ic/eu/2010/ci472010.html 
 
欧洲联盟：化妆品规例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通过一项化妆品规例。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tid.gov.hk/s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cic/eu/2010/ci462010.html 
 

环保措施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理办法》  
環境保護部於1月19日發布上述修訂後的《辦法》，自2010年10月15日起施行。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gov.cn/flfg/2010-02/04/content_1528001.htm 
 
加大落后产能淘汰力度 落实政策制度加强监管 打好污染减排决胜战 
刚刚结束的全国环保工作会议上，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在报告中指出，当前虽然污染减排工作实现了双下降，但要完成“十
一五”污染减排目标任务还有很大困难；同时，报告提出了今年的目标:二氧化硫排放量力争比2009年再削减40万吨，化学需
氧量减排在完成“十一五”目标的基础上，力争再削减20万吨以上。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zhb.gov.cn/zhxx/hjyw/201002/t20100211_185703.htm 
 
保护环境 铁腕治污 2010年云南昆明市将关停3企业 
昆明王道兴副市长透露，今年昆明市的环境保护、铁腕治污工作重点在昆明市主城范围内，要确保昆明的空气优质。做好低碳
经济发展的规划，把发展低碳经济、低碳产业和低碳城市作为昆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同时，还将在全市范围内实行
环保工作“一岗双责”，有效预防和打击违法排污。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zhb.gov.cn/zhxx/gzdt/201002/t20100210_1856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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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商机 
广东：《广州市贯彻落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年）>实施细则》 
广州市委、市政府于2月3日批准印发上述《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主要内容包括：(a) 推进市区产业“退二进三”和
产业、劳动力“双转移”，实施品牌战略和集群化战略，推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转移；(b) 共建穗深港创新轴，紧密加强穗港
两地合作，建设若干穗港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c) 以广州与香港、新加坡技术创新合作以及广东——独联体国际科技合作联
盟等为基础，吸引跨国公司、外资企业来穗设立研发机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技术转移；以及(d) 抓住CEPA系列政策
在广东先行先试的契机，建立穗港服务业合作框架，加强在金融保险、现代物流、商务会展、信息服务、科技服务、文化创意、
总部经济、服务外包、旅游等领域及相关服务贸易的合作，吸引港澳金融机构来穗设立地区总部及金融容灾备份中心、数据处
理中心等后援机构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http://www.gzplan.gov.cn/rdzt/zsjfzgh/zywj/201002/t20100206_9245.htm 
 
福建：《福建省质量技术监督局关于进一步鼓励、扶持企业发展的若干意见》 
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近日发布上述《意见》，当中涉及减轻企业负担、调整下放和简化行政审批权等内容。主要内容包括：
(a) 对企业获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福建省政府标准贡献奖、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承担国家和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
主导起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承担国家级、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的，按规
定给予一次性专项经费资助；(b) 免收特种设备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证件工本费；(c) 对企业首次、轻微的
违法、违规行为，能及时纠正并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根据有关规定，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d) 下放食品生产许可受理
工作；以及(e)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有效期从两年调整为四年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fjqi.gov.cn/585/701/703/716/100205204742SWm.htm 
 
广西：《广西壮族自治区造纸与木材加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09年12月25日印发上述《规划》。主要内容包括：(a) 大力推进林（竹）浆纸一体化生产，鼓
励发展蔗渣、桑杆造纸，利用沿海优势布局废纸再生利用加工；(b) 鼓励发展用于家具制造业的三聚氰胺树脂装饰板、贴面刨
花板等二次加工产品，提高刨花板再加工产品质量和终端产品附加值；(c) 通过实施严格的污染物达标排放制度，降低造纸工
业用水，减少污染物排放，并对现有企业进行治理整顿；(d) 建设中国——东盟(南宁)林产品加工物流园区、速丰桉产品生产
流通区、家具制造产业集群、木材产品聚集加工综合区、桂北杉木细木工板产业带及国际家具及木制工艺品产业区；以及(e) 用
以奖代补、技改、贴息等财政手段支持造纸与木材加工业发展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gxzf.gov.cn/gxzf_zwgk/zwgk_zfwj/zzqrmzfwj/201002/t20100202_173896.htm 
 
 
广西：《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新技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09年12月25日印发上述《规划》。主要内容包括：(a) 力争用10 年左右的时间，把广西区建
设成为国内西部地区乃至泛北部湾地区重要的并具有特色的高新技术聚集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b) 广西区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电子信息产业、生物与新医药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产业、先进制造业及高技术服务业等；以及(c) 建
立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完善和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企业用好税收优惠政策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gxzf.gov.cn/gxzf_zwgk/zwgk_zfwj/zzqrmzfwj/201002/t20100202_173905.htm 
 
 

   企业情况反馈 
 

如对上述政策有任何问题或意见，请以书面形式与我们联络， 
本会将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 
 
香港办事处(中国内地事务委员会) 
电话：852-25428616   
电邮：eoa3@cma.org.hk 
传真：852-2815 5713 
 
广州代表处 
电话：86-20-8129 8875，8129 8969   
电邮：gzenquiry@cmachina.org  
传真：86-20-8129 8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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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收件人：_____________ 2. 倘 贵司欲取消接收本会宣传信息，请于下方填上传真号码，然后传
真至本会（传真号码：2815-5713）。本会将于十个工作天内将下方传真号码从本会数据档案中删除。传真号码：
_______________。1. You may choose to receive CMA news via email. Please fill in the blanks and fax to CMA at 
2815-5713. E-mail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Receiver: ____________ 2. If you do not need mailing services, 
please fill in the blanks and fax to CMA at 2815-5713. We will arrange to delete your fax number from our database 
in ten working days. Fax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 


